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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銀
行
設
立
力i
餘
年
資4
嘗
厚 

營
業
穩
周
歷
蒙 
惠
顧
者
所
信
許 

今
開
設
孽
人
事
務
部
專
辦
理
華
人 

儲
蓄
及 
一 切
銀
業
並
聘
用
華
人
經 

理
各
事
接
洽
異
常
利
便
且
本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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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手
績
敏
捷
凡
關
於
銀
行
應
辦
之

事
俱
可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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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蒙
賜
顧
請
惠

臨
本
行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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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由
函
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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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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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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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公
司
向
辨
唐
山
絲
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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粘
大
帮
谷 
近
日
新 
米運 

到
甚
多
甘
香
潔
白
食
奮

美
叨
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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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字
写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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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諭
遠
近
單 

到
即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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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
相
宜庵丕薈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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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麓
李
高
號
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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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着 
金
脚 
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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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皆
悅
待 
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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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委
路
愼
大
靴
舖

久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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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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髭
塞

開
赴
香
港
船
期

秋
洲
皇
后
十

滿 
提"
高
十 
一 月一

日
本
皇
后
十
二
月
四
號

俄
國
皇
后
十
一 
月升一

O
總
司
理
司
徒
旄
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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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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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
報
諸
君
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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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稚
爲
施
屬
洪
門
之
嬉
機
關
。。創
設
已
歷
年
所
。。其
宗
旨
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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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。立
盘
持
平
。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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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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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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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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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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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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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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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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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。恐
難
週
|8。故
擁
將
報
費
畧
增
。本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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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
每
月

1R報
費
銀
六
毛
。若
派
不
到
貼
郵
票
即
日
寄
上
。每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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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龙
启
六
。。英
屋
各
埠
、及
美
图
、檀
香
山
，小
呂
宋
、墨
西
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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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卷
毎
年
收
英
金
八
元/
半
年
四
元
二
毛
。。三
個
月
二
元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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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一
價
月
人
毛
五
仙
。中
國
及
外
國
每
年
收
英
金
九
元
六
亳
。郵 

及
在
內
彖
溝
報
蔭
通
拜
日
外
夢
日
呈
派
。無龄一取圖久暫。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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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
。。如
因
小
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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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
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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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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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
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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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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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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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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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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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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禽
收 ®
公
產
旣
經
各
壇
竭
力
輸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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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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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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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人
劻
襄
力
力 «
総
堂
籌
捐
之
規
「凡
加
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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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者
懸
三
寸
相
片
於
總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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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
十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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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
四
寸
相
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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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兀
药
懸
六
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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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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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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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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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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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分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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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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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年
流
芳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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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片
由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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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寄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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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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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
在
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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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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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洋
煙
草
公
司
大
総
理
照
南
先
生
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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夙
抱
雄
材C0
劻
時
有 

畧CO
僕
驚
聞
先
生
威
名
。。如
雷
貫
耳
。。但
無
緣
親
炙
。。抱
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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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如。、茲
幸
天
假
之
緣
一
。先
生
因
考
查
商
務
。。不
辭
跳
涉)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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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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僕
親
賢
若
渴
。。理
當
候
門
擁 6
"
恭
迓
高
人
。一偶氏蜻 

籍
便
像V
。不
暇
爲
先
生
洗
塵
。e
慰
間
寒
暄
。。簡
慢
之
愆
實
難
貸 

矣
。。乃
杖
杜
未
盡
綢
繆)
。白
駒
禾
賦
維
絮)
。忽
承
先
生
備
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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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高
萃
大
旅
館
。C 折
柬
相
邀F
僕
本
擬
與
同
事
兄
阮
漢
三
趨
承 

座
末
。C
企
宵
燭
之
末
光
。。沾
玉
聲
之
餘
瀝&
又
値
有
事
他
適
。。. 

辱
煩
先
生
再
三
光
臨
本
報
。。不
恭
之
罪
。。百
口
難
辭.。諒
先
生 

和
以
處
衆
。。寬
以
待
人2
不
以
此
見
責
。C

夫
先
生
此
行 
爲
商 

務
而
來
々
知
非
尋
常
作
客
者
比
也
。。當
今
之
^:。。非 
一 商
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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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乎
。C

商
業
爲
致
富
之
源
。。致
富
即
爲
經
國
之
要
。昔
端
木
之 

。億
中
貨
殖
。■
陶
朱
之
二
徒
成
名
。。爲
我
国
開
商
業
之
祖
人
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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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漢
。。宥
禁
押
商
賈
之
律X
殖
貨
又
爲
儒
看
所
諱
言
。。流
弊
相 

承
。。吾
國
所
以
日
趨
於
貧
弱
。。前
淸
道
光
初
年
。。西
班
牙
葡
萄 

.
牙
荷
蘭
航
海
東
來
。C
南
洋
始
立
通
商
條
約.
。英
人
接
踵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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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商
業
推
拓
於
印
度
。。其
後
各
國
垂
涎
東
亞
膏
腴
。。商
業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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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達
。.一
際
此
商
務
競
爭
時
代
。。非
於
經
商
一
道
。，從
事
講
求
。。 

恐
難
拯
貧
弱
而
進
於
富
强
者
也
。。先
生
富V
端
木
陶
朱
之
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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飽
受
歐
美
文
明
之
化
。。此
次
遍
遊
各
國
。。悉
心
稽
査
。。取
他
人 

之
所
長
。。以
彌
縫
吾III

之
不
足
。。勉
國
人
所
床
逮
。
使
之
發
奮 

以
圈
强
。。吾
意
我
國
商
學
發
明
。。可
於
先
生
此
行
基
之
也3
人 

荀
爲
宫
灌
無
足
重
輕
之
人
。e
則
出
處
行
藏
。。不
足
掛
人
齒
頰
。。 

先
生
昌
攬
煙
草
公
司
之
商
權
者
也
。。此
行
之
所
關
係
者
。。豈 

淺
鮮
哉
。e
惜
也
行
旌
准
備
之
美
。C

僕
末
由
挽
君
子
之
駕
。。所
幸 

前
途
保
重
。。爲
當
世
立
功
。。僕
臨
楮
神
馳
。9
不
勝
翹
企
之
至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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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北
財
政
之
支
細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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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去
年
軍
興
以
來
。。南
方
各
省
。■
其
財
政
之
支
細
。。固已匪夷一 

所
思
矣
。。至
軍
餉
之
積
欠
。。行
政
之
停
止
。。蓋
幾
幾
乎
不
可
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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